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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法制局 107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經本局性平專案小組 108 年 1 月 17 日第 2 屆第 3 次會議決議通過   

 組別：第 3 組 

 單位 姓名 職稱 

性別聯絡人 法制局 蘇琬絢 主任秘書 

性別聯絡人(代理人) 法制局 盧拱晟 科長 

性別業務承辦人 法制局 陳玫君 編審 

 

壹、 本年度提報本府性平會推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措施： 

亮點方案名稱 實施內容(100字) 

新北市政府法制局辦理性

別商品服務檢驗查核計畫 

鑒於市面上專屬於特定性別之商品琳瑯滿目，其品質良窳及產品安全性不

僅影響消費者健康，更攸關下一代的健全發展，深具抽樣檢驗以確保商品

安全性之實益，故本局特擬定辦理性別商品服務檢驗查核計畫，期能兼顧

保障消費者權益及落實性別主流化之目標。 

 

貳、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工作小組 

一、 召集人：許宏仁副局長 

二、 成員 

 
總數 

男性

人數 

女性

人數 

單一性別比例

(較低者) 
無法達到單一性別三分之一以上者請說明原因 

成員 13 5 8   

三、 運作情形 

應開會次數 2 實際開會次數 2 議案數量 6 府外委員姓名

(含職稱) 

劉梅君 

（政治大學勞工

研究所教授） 

王藹芸 

（謙信法律事務

所合夥律師） 

首長擔任會

議主席次數 

0 副首長擔任會議

主席次數 

2 主任秘書擔任會

議主席次數 

0 其他人員擔任

會議主席次數 

0 

全數委員出

席次數 

2 超過 2/3 委員出

席次數 

2 府外委員全數出

席次數 

2 二級機關委員

姓名(含機關名

稱及職稱) 

0 

 註：各一級機關有所屬二級機關者，應選派至少 1 位二級機關首長擔任一級機關性平小組委員，並從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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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 次會議起開始出席性平小組會議。 

四、 重要議題追蹤 (決議內容具性別平等發展性之具體措施) 

附件 1：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工作小組開會情形一覽表 

 

參、 性別意識培力 

一、 各機關一般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 至 6 小時性別主流化訓練 

總人數：55    男性人數：25   女性人數：30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55 100 25 100 30 100 

二、 各機關主管人員(含簡任級以上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 至 6 小時性別主流化訓練 

總人數：13    男性人數：7   女性人數：6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13 100 7 100 6 100 

三、 各機關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之專責人員及其主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4 小時課程訓練，其餘性別

平等業務相關人員須完成 6 小時進階課程，各區公所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及性別議題聯絡人

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6 小時： 

（一）專責人員 

總人數：0    男性人數：0   女性人數：0 

專責人員完成

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二）主管 

總人數：0    男性人數：0   女性人數：0 

主管完成人數 主管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三）其餘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 

總人數：4    男性人數：2   女性人數：2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4 100 2 100 2 100 

（四）各區公所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及性別議題聯絡人 

總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3 

 

      

 

（五）各區公所主管(含區長)及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 小時性別主流化訓練 

1. 各區公所主管(含區長) 

總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2. 公務人員 

總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四、 各機關政務人員每年應施以課程訓練(含各類會議中納入性別課程)或參與性別平等相關會議 

已完成 

□未完成 

 

肆、 性別影響評估：年度性別影響評估表提報情形(區公所免填) 

一、 自治條例(若無可免填) 

項次 自治條例名稱 專家學者

姓名 
程序參與者來源 通過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時間 

   □為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 

□現任或曾任本府性別平等相關委員會

（工作小組／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本府性別人才資料庫(需建立明確遴

選與審查機制)之民間專家學者 

 

二、 計畫：工程案/計畫案 (若無可免填) 

項次 
計畫 

名稱 
類別 決行層級 

專家學者

姓名 
程序參與者來源 

簡述參採專家學者意見之調整或

修正情形 

通過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時間 

1 性別

商品

服務

□工程

案 

▓計畫

□府一層

決行 

▓非府一

侯岳宏 ▓為性別主流化

人才資料庫

專家學者 

一、本局消保官室近年在預算
範圍內皆排定 4 類檢
驗，每項商品檢驗之數量
原則上為 10 款左右。查
104 年以前尚未特別針

107年 7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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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

查核

計畫

功能

強化

計畫 

案 層決行 □現任或曾任本

府性別平等

相關委員會

（工作小組

／專案小組）

民間委員 

□本府性別人才

資料庫 (需建

立明確遴選

與審查機制 )

之民間專家

學者 

對特定性別專屬商品單
獨進行檢驗，所排定之檢
驗項目皆以其他商品為
主；自融入性別觀點後，
105 年檢驗之性別專屬
商品增加為 1 項，共 12
種款式；106 年規劃檢驗
之性別專屬商品則增加
為 2 項，共 15 種款式；
107年則規劃檢驗 2項性
別專屬商品。相關檢驗結
果及數據皆已進行統計
並建立資料庫，以利後續
量化分析研究。 

一、 二、另查行政院消費申
訴及調解案件管理系
統未針對特定性別專
屬用品加以區分並列
為查詢分類，統計不
易；且本局受理之消費
申訴案件內容專屬於
特定性別商品或服務
之樣本過少，尚難賦予
統計上意義。惟本局已
有針對受理之消費申
訴案件進行大數據量
化分析，並完成「新北
市政府消費爭議第 1次
申訴案件群組分析」及
「新北市政府消費爭
議申訴案件性別分析」
2 篇專題報告，日後亦
將持續關注相關數據
量化分析，若有適合之
議題，將作為未來本局
規劃特定性別專屬商
品或服務商品檢驗之
參考。 

2 訴願

救濟

強化

計畫 

□工程

案 

▓計畫

案 

□府一層

決行 

▓非府一

層決行 

侯岳宏 ▓為性別主流化

人才資料庫

專家學者 

□現任或曾任本

府性別平等

相關委員會

（工作小組

／專案小組）

民間委員 

□本府性別人才

資料庫 (需建

立明確遴選

與審查機制 )

 

查目前對於所受理之訴願案

件尚未針對訴願人性別建立

統計資料，未來在本府辦理訴

願案件，將關注特定案件類型

訴願人是否集中於特定性

別，適時進行量化分析。 

107年 7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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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間專家

學者 

 

伍、性別統計及分析 

一、 性別統計指標及時間數列資料公布情形 

項次 說明 

(一)性別統計指標公布網址 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136&parentpath=0,112,123 

(二)性別統計指標數(項) 6 項 

(三)具時間數列資料之性別統計指

標數(項) 

6 項 

(四)性別統計指標及其時間數列資

料是否更新，並公布於網站(是

/否) 

是 

(五)本年增修性別統計指標說明 

項

次 

(增/修) 指標項目名稱 新增指標定義或指標修正說明 

1 修 新北市調解委

員人數性別統

計指標 

1. 調解委員會調解之範圍：(1)民事事件：債權債務糾紛、房

屋買賣、房屋租賃、房屋漏水、車禍損害賠償等。(2)告訴

乃論之刑事案件：妨害名譽、妨害風化、妨害家庭、毀棄損

害、傷害等。 

2. 調解委員產生及任期：調解委員任期4年，由區長遴選提出

加倍人數，報請市政府同意後再函請管轄地方法院及檢察署

共同審查，遴選符合資格之規定名額後聘任之。 
 

2 修 新北市政府法

制局員工人數

性別統計指標 

員工：本處正式編制(含簡、薦、委任及工友)及非編制(含約僱

人員及臨時人員)員工 
 

3 修 新北市政府法

規委員會委員

人數性別統計

指標 

法規委員會:依據「新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設置要點」設置，負

責本市自治法規審議及疑義案件討論等事項。  
 

4 修 新北市政府消

費爭議調解委

員會委員人數

性別統計指標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依據「新北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設置要點」

設置，消費者依消保法第43條規定申訴未能獲得妥適處理時，得

向直轄市或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5 修 新北市政府國

家賠償審議委

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依據「新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

點」設置，主要處理國家賠償請求事件審議之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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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委員人數

性別統計指標 

 

6 增 新北市政府訴

願審議委員會

委員人數性別

統計指標 

依訴願法第4條第4款規定，不服直轄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之行政

處分者，向直轄市政府提起訴願；同法第52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

辦理訴願事件，應設訴願審議委員會，組成人員以具有法制專長

者為原則。是以，本府依據前開訴願法之規定，設置「新北市政

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不服本府所屬各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

之訴願事宜。  

 

二、 性別統計分析公布情形 

項次 說明 

(一)性別統計分析公布網址 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137&parentpath=0,112,123 

（如附件 2） 

(二)性別統計分析篇數(篇) 3 篇 

(三)本年新增之性別統計分析說明 

項

目 
性別統計分析名稱 承辦科室 承辦人(職稱) 公布上網日期(年/月/日) 

1 
新北市政府消費爭議申訴

案件性別分析 
消費者保護官室 洪仕娜 107/03/21 

分析摘要(以 200 字以內為原則) 

將本局消費者保護官室每年受理之申訴資料依消費者性別及年齡層進行分類，再與消費爭議類型進行

交叉分析，釐清特定年齡與性別之消費群組最常發生之消費爭議類型，並進一步分析其背景與原因，

作為本局進行消費宣導「鎖定目標教育」時之重要參考，未來本局推行消費者教育將持續針對民眾屬

性、消費行為特色及常見之消費爭議而調整宣導內容，相信更能吸引該群組消費者之注意，達到事半

功倍之宣導效果，有效預防消費爭議之發生。 

三、 性別分析(區公所免填) 

項次 說明 

(一)性別分析公布網址 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313&parentpath=0,112,123 

(二)性別分析篇數(篇) 1 篇 

(三)本年新增之性別分析說明 

項

次 
分析名稱 承辦科室 承辦人(職稱) 

提送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題

報告或簽陳機關首長核定時

間(年/月/日) 

1 
強化特定性別消費群組消費

意識宣導計畫 
消費者保護官室 洪仕娜 107/10/24 

分析摘要(以 200 字以內為原則) 

針對本市之網路交易申訴案件進行統計分析，以「網路交易申訴案件類別之案件數」及「網路交易申

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137&parentpath=0,112,123
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313&parentpath=0,1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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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案件之主要被申訴平臺及主要案件類別案件數」等指標，觀察特定性別與年齡消費群組之主要消費

爭議案件類別為何，並將該分析結果作為「鎖定目標教育」之重要參考，針對特定性別消費者群體或

特定議題而量身訂做消費者教育之議題，以獲取更好的宣導效果，達到防患未然之目標。 

陸、性別預算 

一、本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 

1 新住民法律講座暨諮詢服務    20,000 改善法律知識之落差 

2 新住民視訊法律諮詢服務 98,000 改善法律知識之落差 

3 強化調解功能    80,000 

提升調解委員及秘書性別平等意識觀念，使其

於調解過程中，適時考量任一性別之需求，擬

定對於雙方有利之最佳和解方案，進而達到友

善性別意識之環境與氛圍。 

4 
法律諮詢服務-建立友善溫馨市

民法律諮詢環境 
 4,762,000 改善法律知識之落差 

5 
消保教育宣導活動-小消保官 1

日體驗營活動 
   90,125 

鼓勵男性國小學生能積極參與此活動使此活動

之參加性別比例均衡促進性別平等。 

6 
消保教育宣導活動-消費者保護

藝文尖兵活動 
  125,000 

鼓勵男性市民能積極參與此活動使此活動之參

加性別比例均衡促進性別平等。 

7 訴願救濟強化計畫   929,000 

藉由實施訴願法治教育宣導並強化訴願審議委

員會審議功能，以期達成消弭本府各業務機關

承辦人承辦業務時因性別成見而損及民眾權

益，貫徹依法行政及避免訴願案件審議因性別

而造成差別之訴願決定之目標。 

8 自治法規案審議計畫    96,000 

提案機關將自治條例制定、修正案提送本府法

規委員會前，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並提供相

關資料供本府法規委員會檢視相關內容。 

9 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13,550 
透過本小組會議之召開，達成對本局推動性別

主流化之輔導及監督。 

10 性別用品檢驗   210,000 

各性別性商品具有多樣化及私密性，藉由商品

之檢驗，以提升商品之安全性，確實達到維護

各性別消費者權益之目的。 

11 法制人員年度講習    16,000 藉由法制知能的提昇，達到性別人權之保障。 

總計  6,43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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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如附件 3)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 

1 訴願救濟強化計畫   1,109,000 

藉由實施訴願法治教育宣導並強化訴願審議委

員會審議功能，以期達成消弭本府各業務機關

承辦人承辦業務時因性別成見而損及民眾權

益，貫徹依法行政及避免訴願案件審議因性別

而造成差別之訴願決定之目標。 

2 自治法規案審議計畫    96,000 

提案機關將自治條例制定、修正案提送本府法

規委員會前，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並提供相

關資料供本府法規委員會檢視相關內容。 

3 新住民法律講座暨諮詢服務 20,000 改善法律知識之落差 

4 新住民視訊法律諮詢服務     98,000 改善法律知識之落差 

5 
法律諮詢服務-建立友善溫馨市

民法律諮詢環境 
  4,354,000 改善法律知識之落差 

6 強化調解功能     80,000 

提升調解委員及秘書性別平等意識觀念，使其

於調解過程中，適時考量任一性別之需求，擬

定對於雙方有利之最佳和解方案，進而達到友

善性別意識之環境與氛圍。 

7 性別用品檢驗    210,000 

各性別性商品具有多樣化及私密性，藉由商品

之檢驗，以提升商品之安全性，確實達到維護

各性別消費者權益之目的。 

8 
消保教育宣導活動-小消保官 1

日體驗營活動 
    90,125 

鼓勵男性國小學生能積極參與此活動使此活動

之參加性別比例均衡促進性別平等。 

9 
消保教育宣導活動-強化消保官

巡迴服務計畫 
   125,000 

鼓勵男性市民能積極參與此活動使此活動之參

加性別比例均衡促進性別平等。 

10 法制人員年度講習     16,000 藉由法制知能的提昇，達到性別人權之保障。 

11 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9,050 
透過本小組會議之召開，達成對本局推動性別

主流化之輔導及監督。 

總計  6,207,175   

柒、性別平等宣導：結合自身業務配合辦理性別平等宣導 

一、宣導方式(量化) 

宣導 

方案 

1. 平

面 

2. 網

頁 

3. 廣

播 

4. 影

音 

5. 座

談

6. 說

明

7. 記

者

8. 活

動 

9.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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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總 

次 

數 

會 會 會 

3 44 18 16 0 0 0 0 0 0 10 

二、宣導對象(量化) 

宣導 

對象 

1. 各局

處及

各所

屬機

關

(構) 

2. 學校

所屬

教職

員工

生 

3. 區公

所所

屬員

工 

4. 人民

團體 

5. 民間

組織 

6. 企業 7. 里鄰

長或

一般

民眾 

8. 其他 

類 

別 

總 

次 

數 

2 44 10 0 0 0 0 0 34 0 

三、自製性平文宣/對外授課教材  (註：不含依法辦理性騷擾防治業務) 

共  1  件，詳如附件  

項次 主題 簡述內容 對外授課場次 主責科室及同仁姓名(職稱) 附件 

1 

自治條例

性別影響

評估 

本府自治條例性別影

響評估流程介紹以及

相關檢視表之填寫與

運用。 

4 法規審議科 

許鴻基 編審 

如本報告「成

果說明」及以

下網址： 

https://www.l

aw.ntpc.gov.t

w/home.jsp?i

d=140&paren

tpath=0,112 

捌、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 

一、各一級機關依組別辦理如下： 

（一）第 1 組：每年至少 3 類，總計至少 5 項。 

（二）第 2 組：每年至少 3 類，總計至少 4 項。 

（三）第 3 組：每年至少 2 類，總計至少 3 項。 

（四）第 4 組：每年至少 2 類，總計至少 2 項。 

二、各區公所每年至少 2 類，總計至少 3 項。 

類別 

(請勿刪減) 

項目 

(請勿刪減)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 

並說明方案名稱 

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140&parentpath=0,112
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140&parentpath=0,112
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140&parentpath=0,112
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140&parentpath=0,112
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140&parentpath=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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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請勿刪減) 

項目 

(請勿刪減)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 

並說明方案名稱 

（一）促進性別平等

之 政 策 、 措

施、方案或計

畫 

1.依轄內社經發展狀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求，主

動規劃與推動性別平等措施。 

                        

 
 

2.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主動規劃推動具體措

施，例如提升農/漁會女性選任人員、工會女

性之決策參與或幹部比例之具體措施。 

                        

 

 

3.依節日規劃與性別平等相關之專題活動或方

案，並自製性平文宣或教材，例如農曆春節、

婦女節、兒童節、母親節、護理師節、父親

節、臺灣女孩日或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等。 

  女性抗菌內褲商品檢驗  

 

  塑膠運動水壺商品檢驗  

（二）結合企業、鄰

里社區、區公

所、所屬機關

(構)與民間組

織（如人民團

體、基金會、

機構等）推動

性別平等之政

策措施 

1.一級機關將所屬機關納入推動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之對象。 

                        

 

2.鼓勵、委託、合作或補助企業、鄰里社區、區

公所、所屬機關(構)與民間組織推動性別平

等政策措施。 

 

 

3.於各類補助、獎勵、徵選及評鑑企業、鄰里社

區、區公所、所屬機關(構)與民間組織之計

畫或方案等，納入對象若有推動性別平等之

事項得以加額補助、優先補助、加分等積極

獎勵作為。 

                        

 

 

（三）依業務屬性自

編性別平等教

材或案例 

1.針對機關業務相關專業人員研發性平或

CEDAW 之教材或案例，如醫護人員、警察、

消防人員、托育人員或居家服務人員等，並

上傳所屬性別主流化專區。 

  自治條例性別影響評估教

材  

 

2.針對機關業務研發一般性平意識概念或

CEDAW 之教材或案例彙編，並上傳所屬性

別主流化專區。 

                        

 

三、成果說明： 

 請依組別要求自行增刪欄位與欄位大小 

 可於欄位中檢附相關照片及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連結及附件，自由排版呈現。 

（一）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方案名稱 1：女性抗菌內褲商品檢驗 

有關「107 年市售女性生理內褲標榜抗菌性及成分是否與標示相符查」行政調查 1 案，業已

辦理完成。本局消費者保護官室針對網路通路販售 13 款女性抗菌內褲進行抽樣檢測，發現僅 3

款整件抗菌、3 款底襯抗菌，其餘 7 款完全無抗菌性；而在商品標示方面，計有 11 款的商品中

文標示不符規定，業已移請廠商所在地各縣市主管機關依商品標示法相關規定命業者進行改



11 

 

善，本局並搭配母親節節日於 5 月 11 日發布檢測結果新聞稿，獲中國時報於地方版頭條刊登及

多家電子媒體廣泛報導。 

 

 

相關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136575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511002188-260405 

     方案名稱 2：塑膠運動水壺商品檢驗      

因塑化劑可能對男性生殖系統造成影響，遂規劃「107 年市售塑膠運動水壺標榜化學安全性

及材質是否與標示相符」行政調查，並已辦理完成，抽樣檢測 15 款市售塑膠運動水壺，其中有

2 款驗出雙酚 A，但都符合溶出量標準；而在耐熱溫度試驗中，有 1 款耐熱溫度試驗不符；另有

3 款商品標示不符，已移由本府衛生局或移請他縣市令業者回收並處以罰鍰，本局並搭配父親節

節日於 8 月 7 日發布檢測結果新聞稿。 

相關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296369 

http://www.bcc.com.tw/newsView.3120734 

  

  

（三）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方案名稱：自治條例性別影響評估教材 

    經由自治條例制定或修正草案性別影響評估表之運用，及性別平等學者專家檢視、評估與

建議，使法規草案於研擬階段，能充分納入性別平等觀點，使性別平等之執行更為落實。為使

各機關承辦同人能更熟稔性別影響評估表等相關資料之運用，本局製作自治條例性別影響評估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136575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511002188-260405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296369
http://www.bcc.com.tw/newsView.312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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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並於本府法制人員年度講習時，說明、討論相關機關自治條例制定或修正草案性別影響

評估表之內容，並解說填寫該表時應注意事項、各機關常見問題及外部性別平等學者專家遴聘

事宜等，使實務運作周延完善。 

   自治條例性別影響評估實際上課情形 

  本局自製自治條例性別影響評估教材 

 

 

     教材已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 

     連結：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140&parentpath=0,112 

  

  

https://www.law.ntpc.gov.tw/home.jsp?id=140&parentpath=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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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工作小組開會情形一覽表 

會議

項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府外委員出席數/總數 

 

出席委員數/總數 

委員出席狀況 

1. 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 x。 

2. 府外委員列在最前

面，召集人(主席)已列

於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1 

107 年 1 月 25 日 

許副局長宏仁 

 

2/2 

 

13/13 

劉梅君○ 

王藹芸○ 

蘇琬絢○ 

盧拱晟○ 

劉芳菱○ 

蔣天元○ 

徐福基○ 

王治宇○ 

彭圳標○ 

劉慧萍○ 

盧燕玲○ 

鄭碧蓮○ 

第一案 

有關新北市性別平

等政策方針即本局

性別平等亮點方案

106 年辦理情形及 

107 年工作計畫。 

 

性別平等業務之推動，不應

僅以保障女性為限，男性亦

應予保護。於本年度性別商

品檢驗項目之篩選上，請消

費者保護官室研議將男性

商品列入檢驗項目。 

107 年度性別商品檢驗項目

之篩選上，已依決議指示將

男性商品列入檢驗項目。 
第二案 

本局 106 年推動性別主

流化成果報告及 107 年

工作規劃。 

有關本局 107 年性別預算

表所列計畫項目「性別用品

檢驗」，因檢驗項目不僅以

女性商品為限，請修正其性

別預算類型，餘照案通過。 

第三案 

本局主責推動運作

之委員會未符合性

別比例者之改進作

為及目標期程。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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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 年 7 月 19 日 

許副局長宏仁 

 

2/2 

 

13/13 

劉梅君○ 

王藹芸○ 

蘇琬絢○ 

盧拱晟○ 

劉芳菱○ 

蔣天元○ 

徐福基○ 

王治宇○ 

賴淑華○ 

劉慧萍○ 

盧燕玲○ 

鄭碧蓮○ 

第一案 

有關新北市性別平等政

策方針即本局性別平等

亮點方案 107 年 1 月至

6 月辦理情形及 108 年

工作計畫。 

 

 

 

 

 

 

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本局 107 年性別主流化 

實施計畫 1月至 6 月辦

理情形及 108 年工作規

劃。 

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 
有關本年度經性別影響

評估之計畫案 2 案。 

依本府訴願業務經驗觀

察，訴願人泰半均屬法人，

未有明顯之性別落差，或與

性別之關聯度低，爰先暫行

以業務執行面之觀察替代

正式統計數據之建置。請提

案單位依會議結論修正檢

視表內容後，再行報送本府

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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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強化特定性別消費群組消費意識宣導計畫 

 
法制局 洪仕娜 

 現今社會網路科技發達且3C產品普及，消費交易型態不再侷限於傳統實

體交易，網路交易型態已大幅增加，使得網路消費糾紛案件亦隨之增加。有鑑於

部分網路業者未充分揭露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所規定之相關資訊，導致發生消費

糾紛時，消費者因資訊不對等而無從救濟。面對大量難以判斷真偽的網路購物資

訊，現代的消費者更需要學習與消費有關之知識，擁有正確的消費觀念及技能，

以保護自己的消費權益。 

 另一方面，消費者保護法第3條第1項明定「政府為達成本法目的，應實施

下列措施，並應就與下列事項有關之法規及其應執行情形，定期檢討、協調、改

進之」，其中第11款「推行消費者教育」即為消費者保護法明文規定之政府應為

措施。此外，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2007年提出之「提昇消費者

教育」研究報告指出，「鎖定目標教育」(targeted education)是重要的消費者教育

途徑，依特定消費者群體或議題的需要而設定目標，其中與購物有關者，聚焦於

詐騙、誤導與廣告不實等問題，並針對特定消費者群體，以易於溝通之宣導方式

就其切身相關之議題進行教育宣導，以教導消費者成為明智的消費者，擁有正確

的消費觀念及技能，以及保護自己的消費權益，避免消費爭議的發生。 

 本文將針對本市之網路交易申訴案件進行統計分析，以「網路交易申訴案

件類別之案件數」及「網路交易申訴案件之主要被申訴平臺及主要案件類別案件

數」等指標，觀察特定性別與年齡消費群組之主要消費爭議案件類別為何，並將

該分析結果作為「鎖定目標教育」之重要參考，針對特定性別消費者群體或特定

議題而量身訂做消費者教育之議題，以獲取更好的宣導效果，達到防患未然之目

標。 

一、性別統計分析 

(一)網路交易申訴案件類別之案件數 

查本市 107 年 1 月至 6 月之網路交易申訴案件類別，以服飾、皮件及鞋

類占大宗，其次則偏重於 3C 產品，接著則包含了家用家具電器類、文教用

品及出版品及食品所生之消費爭議(詳表一)。 

表一 107 年 1 至 6 月新北市網路交易申訴案件類別案件數 
  單位：件  

案件類別 男 女 總計 

總計 574 732 1306 

3C 產品 135 75 210 

化粧品 3 18 21 

文教用品及出版品 24 27 51 

其他 195 220 415 

服飾、皮件及鞋類 86 257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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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 12 13 25 

食品 17 25 42 

家用家具電器類 78 65 143 

遊戲軟體 11 2 13 

運動健身器材 7 6 13 

禮券及各式票券 5 21 26 

醫療藥品類 1 3 4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法制局計算整理。 

 

由表二可知，不論男性或女性，本市網路交易爭議案件多發生於 20 歲

以上未滿 45歲之消費群組，此應為本群組最熟悉 3C產品之操作及網路比價，

樂於使用網路購物所致；而本市女性各年齡層之網路消費糾紛，皆以服飾、

皮件及鞋類為大宗，男性各年齡層之網路消費糾紛類型，則多發生於 3C 產

品之類別。兩者消費類型之差異，應為男性及女性之消費偏好不同所致(詳

表二)。 

表二 107 年 1 至 6 月新北市網路交易各年齡層主要申訴案件類別及案件數 
   單位：件 

年齡層 

女 男 

案件類別 案件數 案件類別 案件數 

未滿 20 歲 

服飾、皮件及鞋類 7 3C 產品 6 

3C 產品 2 服飾、皮件及鞋類 2 

玩具 1 家用家具電器類 1 

20 歲以上未滿 45 歲 

服飾、皮件及鞋類 204 3C 產品 109 

3C 產品 62 服飾、皮件及鞋類 77 

家用家具電器類 54 禮券及各式票券 77 

45 歲以上未滿 65 歲 

服飾、皮件及鞋類 41 3C 產品 19 

3C 產品 11 家用家具電器類 19 

家用家具電器類 10 服飾、皮件及鞋類 7 

65 歲以上 

服飾、皮件及鞋類 5 家用家具電器類 5 

家用家具電器類 1 3C 產品 1 

食品 1 食品 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法制局計算整理。  

    

(二)網路交易申訴案件之主要被申訴平臺及主要案件類別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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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107 年 1 月至 6 月本市之網路交易申訴案件，男性申訴之網路平臺以

蝦皮為冠，其次則為 PChome、YAHOO、露天及 Facebook；且消費爭議案

件主要發生於 3C 產品、服飾、皮件及鞋類與家用家具電器類之類別。而女

性申訴之網路平臺排名則為：蝦皮、Facebook、PChome、YAHOO 及 MOMO

購物網，主要消費類型為服飾、皮件及鞋類、家用家具電器類與 3C 產品(詳

表三)。 

表三   107 年 1 至 6 月新北市網路交易申訴案件之主要申訴平臺及其主要案件

類別及案件數 
   單位：件 

性別 網路平臺 總案件數 案件類別 案件數 占總案件數比例 

男 

蝦皮 87 

3C 產品 14 

43.7% 服飾、皮件及鞋類 12 

家用家具電器類 12 

PChome 48 

3C 產品 11 

41.7% 家用家具電器類 6 

玩具 3 

YAHOO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45 

服飾、皮件及鞋類 11 

57.8% 家用家具電器類 8 

3C 產品 7 

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9 

3C 產品 13 

51.3% 玩具 4 

服飾、皮件及鞋類 3 

Facebook 30 

服飾、皮件及鞋類 7 

56.7% 3C 產品 5 

家用家具電器類 5 

女 

蝦皮 123 

服飾、皮件及鞋類 43 

52.0% 家用家具電器類 11 

3C 產品 10 

Facebook 58 

服飾、皮件及鞋類 23 

60.3% 家用家具電器類 6 

3C 產品 6 

PChome 49 服飾、皮件及鞋類 10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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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產品 8 

玩具 4 

YAHOO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9 

服飾、皮件及鞋類 9 

51.3% 3C 產品 7 

家用家具電器類 4 

MOMO 購物網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家用家具電器類 10 

43.6% 3C 產品 5 

服飾、皮件及鞋類 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法制局計算整理。 

經由上述之特定性別消費者群組及網路交易消費爭議類型交叉分析，釐清特

定性別與年齡之消費群組最常發生之消費爭議類型後，我們可針對特定性別與年

齡消費群組之主要網路交易消費爭議案件類別，進行「鎖定目標教育」，如優先

對 20 歲以上未滿 45 歲之女性，加強於網路平臺購買服飾、皮件及鞋類等項目有

關之知識及技能，並強化 20 歲以上未滿 45 歲之男性與網路購買 3C 產品等類別

之正確消費意識，並期待藉由消保官深入各性別社群團體展延至家庭與社會大眾，

傳播正確與知性的消費觀念，以保護消費者自己的消費權益。 

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強化特定性別消費群組消費意識宣導計畫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規定，政府為達成本法目的，應「推

行消費者教育」，並應就與該事項有關之法規及其應執行情形，定期檢討、協調、

改進之。並落實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中「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

消除性別歧視」之目標，及實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第 4 條：各

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消除性別歧視，並

積極促進性別平等實現之保障。本局預計於 108 年辦理之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活

動時，達 5,100 宣導人次之目標。 

針對本局所提「強化特定性別消費群組消費意識宣導計畫」，執行方案計有

兩案，方案一為「辦理特定性別消費群組專屬消費意識教育宣導」，即針對特定

性別消費群組，安排專屬且正確之消費議題、意識及技能教育宣導活動，如對女

性多宣導與服飾、皮件及鞋類等類型之正確網路消費觀念，男性則注重強化網路

3C 產品等類別之正確消費意識教育，以減少消費爭議；方案二為「辦理通案性

消費者教育宣導」，即不區分參與者之性別，通案性進行各類型消費者保護教育

宣導，解答民眾提出之消保問題。相關之方案規劃，詳參表四。 

表四 新北市政府法制局強化特定性別消費群組消費意識宣導計畫之提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名稱 辦理特定性別消費群組專屬消費意

識教育宣導 

辦理通案性消費者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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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內容 針對特定性別消費群組，安排專屬且

正確之消費議題、意識及技能教育宣

導活動，如對女性多宣導與服飾、皮

件及鞋類等類型之正確網路消費觀

念，男性則注重強化網路 3C 產品等

類別之正確消費意識教育，以減少消

費爭議。 

不區分參與者之性別，通案性進行各

類型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解答民眾

提出之消保問題。 

特定性別權益之

考量 

較能吸引特定性別消費者之注意，滿

足其需求，達到事半功倍之宣導效

果，進而較能保障特定性別族群之消

費安全。 

不區分參與教育宣導對象之性別，一

致施予相同之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

內容。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整理。 

 
為使教育宣導效果加倍，本局擬優先偏重方案一：辦理特定性別消費群組專

屬消費意識教育宣導，將針對特定性別消費者調整宣導內容，分享該群組消費者

於網路交易容易發生糾紛之案例，加強傳達正確之消費知識及技能，滿足其需求，

以保護消費者自己的消費權益，進一步有效預防消費爭議之發生。 
 

(二)衍伸議題 

本局亦可有效利用消保官巡迴服務機制至各偏遠地區提供消保諮詢，進一步

深入各性別社群團體展延至家庭與社會大眾，並解答民眾提出之消保問題，使民

眾看得到消保官並感受到貼心服務。另一方面，將持續關注受理之消費申訴案件

是否涉及特定性別專屬商品或服務，並建立資料庫，倘遇有恐重大影響特定性別

身體安全或適合之商品(服務)，將適時進行性別專屬商品之檢驗，並將檢驗結果

透過新聞稿或記者會方式發布，以使大眾週知，俾兼顧保障消費者權益及落實性

別主流化之目標。 

(三)方案(計畫)類型與預決算數 

「強化特定性別消費群組消費意識宣導計畫」之預算類型屬「3：其他對促

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1」，已完成編列 107 年及 108 年之預算，並列

為性別預算 12 萬 5,000 元，供該計畫之執行(詳表五)。 

表五 計畫類型與預決算數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107 年 108 年 

預算數 125,000 125,000 

決算數 

(執行數) 
125,000 - 

                                                 
1 性別預算類型說明如下： 
類型 1-A：針對單一性別所編列的預算：指專為單一男性、女性、青少年女性或老年男性等所編列的預算。 
類型 1-B：針對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預算：指專為執行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預算。 
類型 2：促進各種職場性別平等工作機會的預算：指本府編列預算或制定辦法，以促進不同性別在各類職

場的平等就業機會與參與決策機會，從制度環境面補充條件或解除限制。 
類型 3：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指前述 3 項預算以外，且非專為特定性別所設計，

但對性別平等具有重大影響所編列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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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3：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

預算 

3：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

預算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整理。 

(四)計畫之執行、評估與監督 

「強化特定性別消費群組消費意識宣導計畫」擬於 108 年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提請討論，並交由本局消費者保護官室執行，另將由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擔

任監督單位，相關時程規劃，如表六所示，預計將於 108 年 12 月完成該計畫執

行。 

表六 108 年強化特定性別消費群組消費意識宣導計畫之時程規劃 
 108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辦理各類型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活動 
                      
                      
                      

2.配合本府各機關辦理大型活動設攤宣導 
                      
                      
                      

3.利用消保官巡迴服務機制至各偏遠地區提
供消保諮詢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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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新北  市政 府法  制局  性別 預算 

 
機關 或基金  名稱 

 
類 型 

 
計畫項目 108 年度預 算案數 

一 、單位  預算部 分  

新北市  政府法  制局    6,207,175 

 

 
3 

 

其  他  對  促  進  性  別 平  等  有  正  面  影  響  的  

一  般  預 算 

1 訴願救濟  強化計 畫 1,109,000 

2 自治法  規案審  議計畫 96,000 

3 新住民  法律講  座暨諮  詢服務 20,000 

4 新住民視  訊法律 諮詢服 務 98,000 

5 
法律諮  詢服務  -建立友 善溫馨  市民法 

律諮詢 環境 
4,354,000 

6 強化調  解功能 80,000 

7 性別用  品檢驗 210,000 

 
8 

消保教  育宣導  活動-小消 保官1 日體

驗 營活 動 
90,125 

9 
消保教育  宣導活 動-強化消 保官巡  迴

服務 計 畫 
125,000 

10 法制人  員年度  講習 16,000 

11 召開性  別平等  專案小  組會議  

9,050 

 

單位：新臺幣元 


